新疆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

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化新疆普通公办本科高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适应学生多样化发展需要，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2020〕5号）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教育厅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本科相关专业学费标准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25〕330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内（含兵团）实行学分制教学改革并按学分制收费的普通公办本科高校（以下简称“高校”）。

第三条  高校学费采取学年学费与学分学费相结合的办法收取。学年学费标准按现行规定执行。经批准实行学分制收费的高校，学生按培养方案正常完成学业所缴纳的学费总额原则上不得高于实行学年制的学费总额，加修其他专业课程或重修课程，高校可按所修课程规定的学分收费标准收取费用。学生通过学分互认或免修（免考），按高校认定所减免的学分数核退相应学分学费。学费应按学年或学期收取，不得跨学年预收，学生当年所缴纳的学费可根据选取学分所需的费用收取。

第四条  学分学费标准计算公式为：学分学费标准=专业学年制年学费标准×基本学制年数÷专业总学分。

第五条  在修业年限内，按培养方案正常完成学业者，不再收取学分学费。学生提前取得毕业资格的，按学制缴纳学费。学生经批准延长修业年限的，按修读课程学分缴纳学分学费或按现行标准缴纳学年学费。结业返校学习的，按实际修读课程学分缴纳学分学费。
第六条  高校对与国内外高校联合培养的学生，在外校学习期间，学费收取办法按签署的合作协议规定执行。对存在转学、转专业、休学、复学、退学、开除学籍等情况的学生，学费收取办法由高校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高校按照国家、自治区（兵团）、本校有关规定，采取奖、贷、助、补、减、免和“绿色通道”等多种扶持资助方式，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正常就学。

第八条  高校可以对补考后仍不及格、需要重新学习该门课程的学生收取学费，学费标准不得超过原来学习该门课程的费用标准。

第九条  高校要加强教学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建立学分制教学管理与收费管理相衔接的管理系统，积极完善与学分制配套的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后勤服务、财务管理等制度，保障各项工作稳定有序开展。

第十条  高校应按照现行收费政策规定与培养要求，明确学分学费收取标准，制定本校学分学费管理实施方案，并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厅、财政厅。兵团高校同步报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局、财政局。
第十一条  高校须严格规范收费行为并接受发展改革、财政、教育、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严禁以实行学分制管理改革为名，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或收取其他名目的费用。对违反本办法乱收费的高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第十二条  高校须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在招生简章和新生录取通知中注明学费收费方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在校内通过校园网、公示栏等形式，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价格举报投诉电话等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监督，增强收费的透明度。收费政策变动时应及时变更公示内容，确保公示内容合法有效。

第十三条  学分制收费按“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执行。未实行学分制改革的高校仍执行学年制收费。

第十四条  高校收取学费需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实行财政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厅、财政厅，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分制管理改革试点高校学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教厅〔2019〕73号）同步废止。



